不予受理通知书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在（2022）京02执恢144号北京今久广告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与武永峰、张家口艾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鸿坤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一案中，贵院委托我单位对河北省怀来县小南辛堡镇小七营村新建香水湾项目B-4酒堡进行评估。
[bookmark: _GoBack]因涉案不动产位于河北省怀来县小南辛堡镇小七营村，经审查，本机构缺少相关评估数据，本机构决定不予受理。
特此通知。

联系人：陈颖，联系电话：010-82253558
专业机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1康正评估，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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